
05 ■ 「步步生蓮花」一談自己如何步入佛教史的研究

筆
者
在
本
刊
九
十
三
卷
十
期
的
拙
文
中
談
及
自
己
選
擇
佛

教
史
作
爲
硏
究
的
對
象
．
，
以
謀
昭
雪
被
師
院
開
除
之
恥
的
時
候

，
曾
自
詡
「
有
點
商
業
頭
腦
」
1

。
讀
者
們
也
許
認
爲
一
個
有

商
業
頭
腦
的
人
或
會
因
看
到
佛
教
在
現
今
的
華
人
祉
會
之
中
依

然
興
旺
，
故
打
這
方
面
的
主
意
吧
！
其
實
，
這
裡
面
還
有

一
些

值
得
談
談
的
轉
折
，
因
此
草
成
本
文
。

說
來
有
點
不
可
思
議
。
筆
者
所
以
步
入
佛
教
史
的
研
究
，

其
始
是
追
尋
一
個
跟
佛
教
八
風
打
不
到
一
邊
的
疑
問
古
時

中
國
迫
害
女
性
的
「
纏
足
」
惡
習
從
何
而
來
？

事
緣
華
人
傳
統
稱
纏
足
女
子
的
小
腳
爲
「
三
寸
金
蓮
」
。

又
稱
她
們
的
腳
部
被
布
帛
緊
纏
，
不
能
發
育
，
故
壓
縮
後
腳
部

縮
小
而
腳
端
尖
尖
像
一
片
蓮
花
的
花
瓣
，
是
以
她
們
走
起
路
來

，
有
「
步
步
蓮
花
」
的
美
妙
姿
態
云
云
。

上
述
講
法
，
筆
者
從
小
就
聽
得
多
了
。
年
事
稍
長
之
後
，

又
聽
說
其
起
源
是
南
北
朝
時
南
齊
的
潘
妃
，
她
走
起
路
來
有
「

步
步
蓮
花
」
的
阿
娜
多
姿
。
甚
至
說
纏
足
便
肇
端
菸
這
位
皇
妃

云
云
。

及
至
進
入
大
學
之
後
，
偶
然
從
唐
代
李
延
壽
(
約
卒
於

六
七
六
？
六
七
九
之
間
)
所
撰
《
南
史
》
2

卷
五
〈
(
南
)
齊

東
昏
侯
本
紀
〉
中
見
到
如
下
的
記
載
，
略
云
：

廢
帝
柬
昏
侯
(
四
九
九
？
五

O
了
在
恆
)
鑿
金
爲

蓮
筆
以
帖
地
，
令
潘
妃
行
其
上
，
曰
：
此
步
步
生

蓮
筆
也
(
頁
八
一
上

)
0

從
上
引
史
文
，
半
點
看
不
出
潘
妃
有
纏
足
的
痕
跡
。
而
東

昏
侯
3

話
中
的
「
此
」
字
有
「
這
就
是
」
的
意
思
，
全
句
譯
作

語
體
文
，
便
成
爲
「
這
就
是
步
步
生
蓮
花
了
」
。
從
他
的
語
氣

看
，
似
乎
先
有

一
個
他
所
熟
悉
的
「
步
步
生
蓮
花
」
故
事
，
因

此
這
皇
帝
命
他
的
寵
妃
照
樣
表
演
一
次
以
資
笑
樂
。
然
而
，
這

故
事
的
出
典
何
在
？

後
來
就
讀
新
亞
書
院
之
時
，
在
錢
穆
師
二
八
九
五
？

一
九
九
O
)
的
「
中
國
文
化
史
」
課
中
，
某
天
聽
他
老
人
家
講

述
「
禪
宗
」
，
錢
師
說
佛
經
稱
佛
陀
自
出
娘
胎
後
，
即
時
周
行

七
步
，
每
踏
出

一
步
，
地
面
上
立
刻
生
出

一
朵
金
蓮
花
承
住
他

「
步
步
生
蓮
花
」

I

談
自
己
如
何
步
入
佛
教
史
的
研
究

曹
仕
邦



為 佤 才第94卷第01期 ■ 06 

的
腳
。
及
至
走
畢
七
步
，
佛
陀
便
一
手
指
天
，
一
手
指
地

4
,

口
稱
「
天
上
天
下
，
唯
我
獨
尊
。
」
一
位
禪
師
知
此
故
事
之
後

，
馬
上
說
：
「
當
時
若
見
，

一
棒
打
殺
，
與
狗
子
喫
！
」

上
述
故
事
，
屬
於
禪
宗
反
對
佛
教
徒
誇
言
神
話
以
幫
助
弘

法
的
行
爲
。
而
筆
者
得
聞
此
說
之
後
，
不
免
想
到
：
「
哄
！
難

道
東
昏
侯
『
此
步
步
生
蓮
華
也
』
的
話
是
指
這
裡
？
」

禪
宗
的
理
論
．
，
所
參
的
話
頭
筆
者
不
感
興
趣
，
感
興
趣
的

，
是
這
位
禪
師
所
反
對
的
佛
陀
降
生
故
事
出
自
哪

一
部
釋
門
的

聖
典
？然

而
筆
者
不
敢
向
錢
師
請
益
問
難
5

，
只
好
自
行
設
法
弄

個
明
白
。
在
當
年
，
筆
者
對
研
究
佛
教
的
近
人
著
作
僅
知
有
梁

啓
超
先
生
(
-
八
七
＿
－
了
｀
了
四
百
~
)
的
《
佛
學
研
究
十
八
篇

》
，
於
是
找
這
部
書
來
讀
，
希
望
找
到
答
案
。

很
可
惜
，
讀
畢
任
公
先
生
的
全
書
之
後
，
未
見
片
言
述
及

「
周
行
七
步
，
足
下
生
蓮
」
，
不
過
，
卻
讓
筆
者
讀
到
許
多
佛

教
的
介
紹
，
因
而
對
這
印
度
傳
來
的
宗
教
有
了
最
基
本
的
認
識

隨
後
，
筆
者
因
到
書
店
瀏
覽
而
接
觸
到
陳
垣
先
生
(

一
八
八
O
？
一
九
七
二
的
《
中
國
佛
教
史
籍
概
論
》
，
買
來

閱
讀
之
後
，
既
知
道
中
國
佛
教
有
些
什
麼
值
得
一
讀
的
史
書

6

，
又
從
開
卷
處
的
〈
緣
起
(
序
文
)
〉
中
見
到
如
下
二
苗
話
'

略
云
：

。

中
國
佛
教
史
籍
之
範
圍
，
略
依
《
閲
藏
知
津
》
，

將
此
土
撰
述
中
之
目
錄
、
傳
記
、
護
教
、
纂
集
、

音
義
等
各
種
，
順
撰
著
時
代
，
每
書
條
舉
其
名
目

(
下
略
)
7
o

循
此
知
道
有
明
釋
智
旭
(

-
五
九
九
i
二
＾
五
五
)
所

撰
介
紹
各
種
中
文
佛
經
內
容
的
《
閱
藏
知
津
》
一
書
。
依
旭
公

書
的
指
引
，
知
道
有
隋
闍
那
崛
多
(
J
n
~g
u

p
ta

，
約
卒
於
六
0

三
l

六
0
四
之
間
)
所
譯
的
《
佛
本
行
集
經
》
(
大
正
藏
編
號

一
九
O
)
六
十
卷
，
這
部
聖
典
的
卷
八
〈
樹
下
誕
生
品
下
〉
略

云
：

菩
薩
8

已
生
，
無
人
扶
持
，
即
行
四
方
，
面
各
七

步
9

，
步
步
舉
足
，
出
大
蓮
華
。
行
七
步
已
，

観
視
四
方
，
口
中
出
言
：
世
間
之
中
，
我
爲
最
勝

(
頁̀
k八
七
中
)
°

(
太
子
曰
)
我
當
作
佛
。
即
立
於
地
，
無
人
扶

持
，
即
行
七
步
，
足
所
履
處
，
皆
生
蓮
筆
(
頁

、
－
＾
八
九
上
)
°

至
此
，
筆
者
纔
知
道
「
步
步
生
蓮
花
」
，
其
出
典
原
來
在

於
此
！然

而
闍
那
崛
多
是
到
了
隋
朝
時
方
始
來
華
的
印
度
沙
門
，

同
書
同
卷
〈
從
園
還
城
品
第
七
〉
略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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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佛
陀
)
從
右
脇
生
，
身
長
丈
、
－
＾
，
即
行
七
步
，

膚
華
承
足
。
舉
手
，
住
而
言
：
天
上
天
下
，
唯
我

爲
尊
(
頁
十
五
中
)

按
，
《
經
律
異
相
》
是
梁
武
帝
(
五

O
二
?
五
四
九
在
位

)
於
天
監
十
五
年
(
五
二

2

下
勅
命
寶
唱
自
各
種
佛
經
和
律

典
中
輯
出
佛
教
的
「
要
事
，
皆
使
以
類
相
從
，
令
覽
者
易
了
」

。

他
所
翻
譯
的
佛
經
又
哪
能
讓

一
百
多
年
前
南
齊
朝
的
東
昏
侯
接

觸
得
到
？
筆
者
再
從
《
大
正
大
藏
經
》
中
尋
檢
，
找
到
北
涼
曇

無
讖

(
D
h
a
r
m
a
r
a
k

噶
，
三
八
五
？
四
四
己
所
譯
《
佛
所
行

讚
經
》
與
劉
宋
釋
寶
雲

U
－
一
七
六
？
四
四
九
)
所
譯
《
佛
本
行

經
》
，
都
未
提
及
佛
陀
周
行
七
步
時
有
蓮
花
承
足
。

此
外
，
又
找
到
西
晉
竺
法
護

(
Dh
a
r
m
a
r
a
k
~
a

，
約

二
二
六
j

1
0八
時
人
)
所
譯
《
普
曜
經
》
和
劉
宋
求
那
跋
陀

羅

(
G
u
n
a
b
h
a
d
r
a

，
三
九
四
l

四
二

-
-
)
所
譯
《
過
去
現
在
因

果
經
》
，
兩
者
雖
然
都
有
述
佛
陀
降
生
的
異
跡
，
但
它
們
都
僅

稱
太
子
出
生
後
「
身
墮
蓮
花
」
和
「
自
行
七
步
」
，
卻
未
見
有

「
足
所
履
處
，
皆
生
蓮
華
」
的
記
載
。
這
都
不
能
刺
激
起
東
昏

侯
要
潘
妃
表
演
「
步
步
生
蓮
華
」
的
念
頭
！

幸
好
，
筆
者
更
找
到
梁
釋
寶
唱
(
約
四
九
五
？
五
二
九
時

人
)
編
集
的
《
經
律
異
相
》
(
大
正
藏
編
號
二
了
二
)
'
其

卷
四
〈
現
生
王
宮
〉
略
云
：

(
《
經
律
異
相
·
序
》
在
頁
一
上
)
°
雖
然
上
引
此
書
的
〈
現

生
王
宮
〉
所
述
故
事
，
寶
唱
並
未
註
明
出
典
，
但
筆
者
推
想
它

定
必
是
南
齊
以
前
所
譯
的
如
今
已
佚
聖
典
，
東
昏
侯
始
能
在
《

佛
本
行
集
經
》
面
世
的
百
多
年
前
巳
知
佛
陀
「
步
步
生
蓮
花
」

故
事
，
而
命
潘
妃
踐
足
軫
貼
金
地
面
而
成
的
蓮
花
之
上
以
資
笑

樂
！

既
然
弄
明
白
了
「
步
步
生
蓮
花
」
是
怎
麼
一
回
事
，
因
此

將
所
得
史
料
，
寫
成
了
〈
南
史
所
載
潘
妃
「
步
步
生
蓮
花
」
故

事
與
佛
教
的
關
係
〉
，
並
予
刊
布
1
o

至
於
本
文
開
頭
處
述
及
錢
穆
師
上
課
時
所
述
的
禪
宗
故
事

，
見
於
《
雲
門
匡
眞
禪
師
廣
錄
》
(
大
正
藏
編
號
「
八
九
九
)

卷
中
，
略
云

.. 
世
尊
初
生
下
，
一
手
指
天
，
一
手
指
地
，
周
行
七

步
，
目
顧
四
方
，
云
：
天
上
天
下
，
唯
我
獨
尊
。

師
二
K
門
文
偃
禪
師
，
八
六
四
l

九
四
九
)
-
k
:

我
當
時
若
見
，
一
棒
打
殺
，
與
狗
子
喫
卻
，
貴
圖

天
下
太
平
(
頁
五
六
O
中
)

據
上
所
引
，
雲
門
禪
師
根
本
未
說
過
佛
陀
每
踏
出
一
步
，

即
時
有
一
朵
金
蓮
花
從
地
面
生
出
來
承
住
他
的
腳
，
大
抵
錢
師

講
課
時
將
雲
門
禪
師
所
講
的
話
跟
自
己
所
知
的
東
昏
侯
故
事
混

淆
在
一
起
，
因
而
有
前
面
的
講
法
。
不
過
，
自
此
也
可
想
見
潘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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妃
足
踐
金
蓮
花
故
事
如
何
的
深
入
人
心
，
因
此
有
了
將
婦
女
的

纏
足
比
擬
作
「
三
寸
金
蓮
」
的
表
現
！

其
始
，
筆
者
爲
了
追
尋
「
纏
足
」
的
由
來
而
披
閱
佛
教
的

聖
典
，
但
從
此
卻
不
自
覺
地

一
步
又
一
步
的
踏
進
佛
教
史
研
究

的
領
域
1
'

至
於
原
本
追
尋
的
目
標
，
卻
不
免
「
得
魚
忘
筌
」

地
把
它
放
棄
了
。
有
人
說
纏
足
可
能
始
鈐
五
代
十
國
時
的
南
唐

國
，
筆
者
已
失
追
下
去
的
興
趣
，
起
碼
，
我
已
找
到
纏
足
跟
潘

妃
無
爛
，
破
解
了

一
個
向
來
盛
傳
的
疑
團
！

註
：

L
參
本
刊
九
十
三
卷
十
期
頁
九
下

l

十
上
。

2
藝
文
映
印
武
英
殿
刊
本
，
台
北
，
約
民
四
十
八
年
至
四
十
九

年
間
出
版
。

3
東
昏
侯
名
蕭
寶
卷
，
是
南
齊
明
帝
(
四
九
四

l

四
九
八
在
位

)
的
次
子
。
一
位
皇
帝
何
以
有
此
奇
怪
的
稱
號
？
卻
原
來
中

國
古
時
各
朝
代
中
每
一
位
皇
帝
駕
崩
之
後
，
由
繼
位
的
皇
帝

與
一
群
大
臣
依
「
宗
法
」
給
子
「
諡
號
」
和
「
廟
號
」
、
「

諡
號
」
是
根
據
去
世
的
皇
帝
在
位
時
的
「
功
」
或
「
過
」
子

以
獼
授
，
是
以
我
們
和
進
的
著
名
君
主
如
漢
朝
的
「
文
帝
」

、
「
景
帝
」
、
「
武
帝
」
，
曹
魏
朝
的
「
文
帝
」
、
「
明
帝

」
等
，
都
是
身
後
的
諡
號
，
他
們
住
世
時
不
如
自
己
叫
「
武

帝
」
，
叫
「
明
帝
」
的
。
「
廟
號
」
則
是
帝
室
宗
廟
中
牌
位

上
的
稱
號
，
也
是
通
過
宗
法
而
頒
，
如
「
唐
太
宗
」
、
「
宋

仁
宗
」
、
「
明
神
宗
」
等
是
廟
號
。
中
固
歷
輯
修
撰
的
正
史

，
在
五
代
以
前
，
正
史
以
諡
號
替
一
個
朝
代
中
每
一
皇
帝
立

「
本
紀
」
；
而
五
代
以
後
，
則
改
用
廟
號
立
「
本
紀
」
。
「

東
昏
侯
」
之
得
名
，
事
緣
蕭
寶
卷
在
位
時
胡
作
非
為
，
弄
得

天
怒
人
怨
，
他
的
遠
房
親
族
．
，
南
雍
州
文
7

湖
北
省
襄
陽
－

帶
)
剌
史
蕭
衍
(
後
來
的
梁
武
帝
，
五

O
三
l

五
四
九
在
位

)
乘
機
奉
明
帝
第
八
字
；
南
康
王
蕭
賡
融
(
後
來
的
南
齊
和

帝
，
五

O
-
l
五
0
三
在
位
)
興
兵
討
伐
他
。
蕭
寶
卷
兵
敗

被
殺
之
後
，
蕭
衍
以
和
帝
名
義
頒
他
這
麼
一
個
悪
諡
。
諡
號

中
的
「
昏
」
，
指
蕭
寶
卷
是
「
昏
君
」
。
「
東
」
者
，
南
齊

建
都
於
建
康
欠
7

南
京
)
'
位
在
蕭
衍
興
師
的
襄
陽
底
東
面

。
「
侯
」
者
，
譏
諷
他
不
配
稱
「
帝
」
，
只
配
降
格
為
「
侯

」
！

4
粵
諺
中
的
「
指
天
篤
地
」
，
是
説
一
個
人
東
拉
西
扯
亂
説
大

話
、
謊
話
，
其
出
典
應
在
此
虞
。
因
為
禪
宗
六
根
慧
能
(

六
三
八
l

七
二
-
)
披
剃
出
家
在
廣
東
，
是
以
禪
宗
在
兩
廣

地
區
相
當
流
行
。

3
筆
者
不
敢
問
難
的
原
因
，
是
以
前
曾
碰
過
釘
子
。
事
緣
錢
穆

師
在
「
中
國
社
會
經
濟
史
」
課
中
，
曾
言
及
唐
朝
時
李
勉
仗

義
照
顧
一
位
大
病
將
死
的
商
胡
，
商
胡
臨
終
前
以
攜
來
華
夏

求
售
的
一
顥
大
珍
珠
贈
給
李
氏
。
後
來
商
胡
兒
子
泛
海
來
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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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
，
李
勉
大
方
地
將
巨
珠
歸
還
給
追
尋
父
之
人
云
云
。
筆
者

以
前
從
一
些
研
究
中
西
交
通
史
的
書
中
讀
過
幾
則
有
關
李
勉

善
待
外
國
人
的
故
事
，
但
未
見
這
「
還
珠
」
的
一
則
，
乃
在

課
後
動
問
，
但
錢
師
僅
説

.. 

「
見
於
＾
太
平
廣
記
V
I
·」
便

不
再
答
。
＾
太
平
廣
記
v
是
北
宋
初
年
編
纂
的
歷
代
傳
奇
小

説
總
集
，
共
有
五
百
卷
之
多
，
追
教
筆
者
如
何
尋
檢
？
及
至

日
後
得
讀
陳
裕
菁
先
生
譯
日
本
桑
原
騭
藏
博
士
(
-
八
七
一

l
一
九
三
-
)
所
撰
＾
蒲
壽
庚
考

v
，
從
書
中
一
條
註
文
中

讀
到
所
引
＾
大
平
廣
記
V
中
的
「
李
勉
還
珠
」
故
事
，
如
道

錢
師
講
課
時
不
過
取
材
於
此
，
希
非
親
自
從
＾
廣
記
)
中
找

來
，
無
怪
他
老
人
家
不
肯
講
明
出
處
了
(
要
是
換
作
筆
者
，

我
一
定
指
示
同
學
去
親
自
讀
桑
原
氏
的
書
)
°
既
有
此
碰
釘

經
驗
，
故
不
敢
動
問
。
多
年
之
後
，
筆
者
深
慶
自
己
沒
有
冒

失
地
開
口
，
因
為
後
來
如
道
錢
積
師
的
佛
教
如
識
僅
及
於
禪

宗
的
程
度
，
倘
使
不
知
趣
逕
行
問
難
而
錢
師
答
不
上
來
，
豈

非
彼
此
尷
尬
？

岳
這
部
書
所
介
紹
的
佛
教
史
籍
對
初
學
者
而
言
，
並
非
全
都
要

拜
讀
。
參
拙
作
〈
論
棟
坦

.. 

＾
中
圉
佛
教
史
籍
概
論
)
〉
刊

於
＾
中
華
佛
學
學
報
)
第
三
期
，
台
北
，
民
七
十
九
年
。

r
參
＾
中
國
佛
教
史
籍
概
論
)
的
〈
緣
起
〉
頁
二
。
中
華
書
局

出
版
，
北
京
，
一
九
七
七
年
初
版
二
刷
。

8
大
乘
佛
教
的
經
典
習
慣
稱
未
成
佛
之
前
的
悉
達
多
(

S
i
d
d
h
a
rth
a
)
-
\
<
^

子3
為
「
荃
早
蔭
」

9
筆
者
曾
見
市
面
上
出
售
的
佛
畫
或
佛
教
期
刊
封
面
上
所
刊
圖

晝
，
往
往
繪
畫
剛
出
生
的
佛
陀
站
在
一
朵
蓮
花
之
上
，
一
手

指
天
，
一
手
指
地
，
身
後
有
六
朵
蓮
花
，
大
抵
畫
家
們
誤
以

為
孺
嬰
時
的
佛
陀
僅
行
了
七
步
。
實
則
依
正
文
所
引
的
經
文

稱
「
即
行
四
方
，
面
各
七
步
」
，
則
他
應
該
是
朝
東
、
南
、

西
、
北
四
個
方
向
各
走
了
七
步
，
那
麼
畫
面
應
有
團
成
方
形

一
匝
的
四
十
九
朵
蓮
花
。

1
0
刊
於
＾
大
陸
雜
誌V
四
十
一
卷
十
二
期
，
台
北
，
一
九
七
一

1
1
筆
者
所
以
走
進
佛
教
史
研
究
的
領
域
，
是
自
己
模
索
出
來
的

(
參
註
－
引
拙
文
頁
九
下
)
'
因
為
就
讀
新
亞
書
院
之
時
，

無
人
可
以
求
教
。
錢
穆
師
對
佛
教
所
如
有
限
，
已
在
本
文
註

五
中
言
及
。
而
唐
君
毅
師
(
卒
於

7
兀
七
八
)
雖
然
以
硏
究

思
想
面
世
，
但
他
老
人
家
對
佛
教
的
了
解
跟
錢
師
差
不
多
，

甚
或
不
及
(
因
為
他
把
握
文
言
文
的
能
力
不
強
，
而
佛
經
都

使
用
深
奧
的
文
言
文
來
翻
譯
，
參
拙
作
〈
談
漢
譯
佛
經
的
譯

文
何
以
深
奧
難
懂

1

兼
言
古
時
佛
家
對
普
羅
大
眾
的
弘
法

方
式
〉
，
刊
於
＾
護
僧
〉
五
十
七
期
，
高
雄
，
二

0
O
九
年

)
。
若
非
筆
者
因
追
尋
纏
足
來
源
而
讀
梁
任
公
先
生
的
書
，

我
不
會
獲
得
對
佛
教
的
基
本
認
識
。
要
不
是
拜
讀
陳
援
罨
先

生
的
書
，
我
不
會
如
道
中
國
佛
教
往
昔
的
發
展
由
那
些
史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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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載
。
更
因
陳
氏
書
中
的
〈
緣
起
〉
，
使
我
知
道
有
一
部
專

門
介
紹
各
種
中
文
佛
典
的
內
容
底
＾
閲
藏
知
津

v
°
是
以
筆

者
從
事
佛
教
史
的
研
究
，
可
謂
尾
隨
「
步
步
生
蓮
花
」
的
腳

步
而
蹬
進
這
一
領
域
。
筆
者
在
註
一
所
引
拙
文
中
言
及
自
己

打
茸
以
研
究
佛
教
史
來
昭
雪
被
開
除
之
恥
，
然
而
若
非
先
有

了
上
述
的
各
種
基
本
知
識
，
即
使
有
研
究
之
心
，
也
不
如
如

何
入
手
！

太
虛
大
師
法
語
I

人
生
佛
教
之
自
的
及
其
效
果

就
依
佛
法
發
心
預
期
說
，
即
爲
目
的
．
，
就
修
行
成
功
說

，
即
爲
效
果
。
此
其
效
果
，
可
略
分
爲
四
：

一
、
人
生
改
善
：
一
般
佛
經
皆
說
到
此
義
，
即
人
民
五
戒

之
行
，
輪
王
十
善
之
化
。
改
善
人
間
，
即
是
目
的
；
人
生
改
善

成
功
，
即
是
效
果
。

二
、
後
世
增
勝.. 
依
業
果
流
轉
而
修
行
者
，
每
希
望
後
世

增
勝
，
即
希
望
將
來
比
現
在
之
人
作
＇
得
好
。
過
去
有
句
話
：
「

山
中
無
納
子
，
朝
中
無
宰
相
」
，
此
爲
基
於
後
世
增
勝
爲
目
的

之
修
道
觀
，
信
佛
人
多
是
如
此
。
唯
此
並
不
限
於
人
間
，
乃
可

由
人
增
進
而
至
於
欲
色
無
色
等
天
。

三
、
生
死
解
脫
：
此
因
看
到
後
世
增
勝
仍
不
免
於
三
界
輪

迴
，
若
不
修
到
生
死
澈
底
之
解
脫
，
終
必
流
轉
；
依
於
此
種
目

的
所
獲
得
之
效
果
，
即
爲
羅
漢
。

四
、
法
界
圓
明
：
此
爲
大
乘
特
有
者
，
二
乘
聖
者
雖
了
生

死
，
然
有
所
知
障
，
不
知

一
切
法
實
相
．
＇
縱
略
知
法
空
，
亦
不

究
竟
，
故
於
一
切
法
不
能
圓
滿
通
達
而
仍
有
障
礙
。
此
即
二
乘

未
得
法
界
圓
明
之
缺
點
，
亦
即
菩
薩
成
佛
之
特
點
也
。
法
界
，

即
一
切
法
．
＇
圓
明
，
即
離
了
所
知
障
所
成
之
智
。
此
智
即
一
切

種
智
，
或
無
上
菩
提
，
或
妙
覺
佛
果
。
復
次
、
法
界
者
，
即
是

法
華
所
謂
「
唯
佛
與
佛
乃
能
究
盡
諸
法
實
相
」
．
＇
圓
明
者
，
亦

即
所
謂
「
佛
之
知
見
」
。
如
是
大
乘
以
通
達
法
界
爲
目
的
而
圓

滿
明
證
後
，
即
爲
大
乘
特
有
之
效
果
。

這
四
種
，
大
概
百
之
，
通
常
五
乘
中
之
人
乘
，
即
此
中
第

一
人
生
改
善
；
天
乘
即
通
第
二
後
世
增
勝
．
＇
至
菸
二
乘
，
則
綜

弇
即
二
加
上
生
死
解
脫
之
第
三
種
．
＇
大
乘
又
可
綜
合
前
三
而
加

上
第
四
法
界
圓
明
。
不
過
中
國
向
來
所
重
，
大
概
爲
偏
重
於
此

中
第
二
及
第
三
，
即
淺
近
的
求
後
世
勝
進
，
高
尙
的
求
生
死
解

脫
。
向
來
佛
法
緣
此
以
爲
目
的
，
則
更
於
修
道
之
方
便
法
門
，

綜
合
之
而
有
如
淨
土
宗
密
宗
等
，
此
爲
向
來
流
傳
之
佛
法
也
。


